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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公司、上市公司、依米康 指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亿金环保 指 江苏亿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业投资 指 张家港市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添惠投资 指 上海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航投资 指 上海同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依米康向宋正兴、叶春娥、宋丽娜、立业投 

资、添惠投资、福兴投资、嘉明商贸、同航

投资购买其所持有的亿金环保 53%的股份

及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用于亿金环保的项目建设的行为 

交易对方 指 

亿金环保的全体股东：宋正兴、叶春娥、宋

丽娜、立业投资、添惠投资、福兴投资、同

航投资、嘉明商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依米康向宋正兴、叶春娥、宋丽娜、立业投

资、添惠投资、福兴投资、嘉明商贸、同航

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亿金环保

53%股份的行为 

募集配套资金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公司向不超过10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600万股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4,806.53万元的行为 

拟购买资产、标的资产、

交易标的 
指 交易对方持有的亿金环保 53%的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海际 指 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北京康达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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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适用意见 12 号》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第四十三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依米康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依米康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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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法意字[2014]第0001-2号 

致：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依米康的委托，担任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亿金环保53%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发表法律意见。在此之前，本所律师于2014年4月29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于2014年8月28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于2014年9月24日出具的审核意见要求，本所

律师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亿金环保53%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的若干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据此，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发行股票实施细则》、《适用意

见12号》、《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出具。 

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的保证，即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

（包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且

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有副

本与正本一致，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并且已向本所律师

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全部事实材料。 

本所律师仅就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

查，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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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

价价值发表意见，也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为

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此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请申请人如实披露2014年3月标的企业股东间无偿转让股权的原因。请独立

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添惠投资、同航投资、立业投资、亿金环保及宋正兴、依米康及其实际控制

人就上述无偿转让股份的原因分别出具了《声明与承诺》，同时本所律师会同独

立财务顾问分别访谈了该等机构及有关人员。本次无偿转让股份的原因为： 

亿金环保于2011年6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计划在国内A股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于国内公开发行股票时间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添惠投资、同航投资作为亿金环保的财务投资者，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遂建议亿

金环保选择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的方式实现间接上市。由于亿金环保实

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宋正兴及宋正兴控制的公司立业投资认为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相比，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实现间接上市在股东权益价值体

现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因而没有太强的意愿参与资产重组。为弥补参与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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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的价值差额以取得宋正兴等人对资产重组事项的支持，添惠投资、同航

投资同意向宋正兴控制的立业投资无偿转让部分亿金环保股权作为补偿，立业投

资增持亿金环保股份后，可以更好地将股东价值与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

价值结合起来，实现亿金环保股东持股价值的最大化。经协商，添惠投资、同航

投资分别向立业投资无偿转让了其各自持有亿金环保部分股份。 

经过上述相关核查后，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无偿转让股份的原因为添惠投资、

同航投资为了促成亿金环保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而对亿金环保内部股东作出

的补偿，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亦不存在委托持股和信托持股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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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

署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 

                                                           连  莲 

负责人：_____________                                 

          付   洋                                        ____________ 

                                                           王雪莲                            

 

 

201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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